公开征集意见时间情况说明

我市2014年11月起开展公共巨灾保险试点，之后先后实施三年一轮、为期三轮的公共巨灾保险，在防灾减灾救灾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充分发挥保险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重要作用，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新一轮巨灾保险准备工作，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绩效评估、精算评估，邀请高校对宁波公共巨灾保险制度发展开展研究，10月初，形成了《实施方案》初稿，10月27日印发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地征求意见，同步在网站上进行了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建议（2023年10月27日起至2023年11月3日止、2024年1月25日起至2024年2月2日止）。为及时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救助需要，故对新一轮公共巨灾保险工作意见建议征求时间予以调整。

